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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

後，加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著作權、專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

本附加條款），本保險契約基於、肇因於或可歸因於實際或被指稱抄襲或侵害智慧財產權，

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、商標、營業秘密、註冊新式樣或專利之損失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

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。 


